各级法院初步建立辖区内执行工作统一管理体制

基本完成民事行政案件执行体制改革

（ 2011-02-17 ） 稿件来源： 法制日报要闻

　　本报北京2月16日讯　记者李娜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,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改革在执行工作管理体制、执行机构、执行权运行机制、执行方式方法四个层面全面展开,取得了明显实效,基本完成了民事、行政案件执行体制改革任务。

　　2009年,最高人民法院出台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》,深化了多年来的执行成果,结合执行工作实际,提出了新的改革思路。此外,还出台了《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》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》三个规范性文件,并向中政委上报了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》和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委托评估、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》。

　　“逐步形成和加强了统一管理、统一协调的执行工作体制,执行权配置逐步科学化,执行制度逐步完善。”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,执行工作改革已成为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　　在执行工作管理体制方面,各高级人民法院初步建立了辖区内执行工作统一管理的体制。包括对案件统一管理,设立机动执行大队或成立大要案执行中心、执行指挥中心,建立执行案件流程管理制度和警示催办制度等。

　　在执行机构方面,为适应执行工作统一管理的载体要求和执行权制衡要求,各级法院普遍设立了执行局,部分执行局还下设若干机构,增配了执行人员。

　　在执行权运行机制方面,各级法院加强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判权相互间的制约与监督,改变执行人员权力过于集中,易于独断专行、暗箱操作的弊端,执行实施和执行裁判分权运行的新机制已初步建立。

　　在执行方式方法上,各级人民法院不断探索,一些新的行之有效的执行方式方法不断推出,如为了促使被执行人履行债务,实行公告被执行人名录、限制高消费制度等,有利于提高执行效率,有利于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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